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舂 

鄉 

橋 

語

李
發
強

杜
泰
生

一
、
﹁
二
二
八
﹂
六
十
週
年
平
議

今
︵
96
︶
年
是
﹁
二
二
八
﹂
不
幸
事
件
的
六
十

週
年
，
每
當
想
起
這
件
原
是
因
查
緝
私
烟
，
誤
傷
人

命
的
治
安
事
件
，
卻
因
陳
儀
政
府
未
能
防
患
未
然
，

民
意
又
反
映
過
度
，
成
為
政
治
事
件
。
加
以
部
份
官

員
貪
污
腐
化
，
不
得
人
心
，
又
遇
物
價
飛
漲
，
失

業
嚴
重
，
人
民
生
活
困
苦
。
同
時
美
國
有
倡
議
託

管
台
灣
，
日
本
少
壯
軍
人
暗
主
台
灣
獨
立
之
說
。

加
上
台
灣
不
良
份
子
，
如
社
會
流
氓
、
日
本
﹁
御
用

紳
士
﹂
，
十
萬
以
上
日
本
徵
合
服
役
之
退
役
失
業
台

民
，
及
失
意
政
客
等
，
結
為
反
抗
主
力
，
攻
擊
政

府
，
捕
殺
外
省
人
，
要
求
陳
儀
解
散
警
備
總
部
，
交

出
政
權
及
三
軍
指
揮
權
。
迫
使
政
府
派
兵
維
和
，
引

起
流
血
衝
突
。
而
今
更
為
台
獨
主
張
者
，
轉
為
﹁
去

蔣
、
去
中
國
化
﹂
之
工
具
，
不
惜
動
搖
國
本
令
人
痛

惜
！

因
此
我
們
認
為
：
﹁
二
二
八
﹂
是
﹁
官
逼
民

反
﹂
，
也
是
﹁
民
反
官
壓
﹂
的
不
幸
事
件
，
為
了

台
灣
的
生
存
發
展
，
必
須
化
仇
恨
為
大
愛
，
﹁
要
恨

事
不
恨
人
、
要
恕
不
要
忘
﹂
，
要
使
民
族
不
幸
，

逐
漸
化
解
。
作
者
為
此
，
花
了
近
年
時
間
，
遍
閱

國
府
、
中
共
、
台
獨
、
學
界
及
國
際
論
述
等
。
以

﹁
身
在
是
非
中
、
心
在
是
非
外
﹂
，
寫
成
﹁
正
視

﹃
二
二
八
﹄
，
愛
比
恨
長
遠
﹂
一
文
，
作
客
觀
評

述
，
在
本
刊
發
表
，
希
望
﹁
攜
手
愛
台
灣
，
共
為
和

平
奮
鬥
。
﹂

︵
強
撰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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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 

姜
道
章
鄉
親
，
譯
著
﹁
中
國
地
圖
學
史
﹂
，
在

大
陸
暢
銷
，
頗
獲
佳
評
。

姜
道
章
鄉
親
，
係
著
名
地
理
學
者
，
曾
在
國

內
外
發
表
中
英
文
著
述
、
論
文
、
翻
譯
等
一
百
八
十

多
種
，
成
果
豐
碩
。
頃
自
文
化
大
學
退
休
後
，
又
譯

著
發
表
﹁
中
國
地
圖
學
史
﹂
，
書
中
不
僅
對
中
國
古

代
、
近
代
中
國
測
繪
與
地
圖
學
史
的
資
料
，
充
分
介

紹
外
，
特
別
是
姜
教
授
還
提
出
很
多
新
的
論
點
。

姜
教
授
治
學
認
真
，
此
書
係
節
自
美
國
芝
加
哥

大
學
出
版
之
﹁
世
界
地
圖
學
史
﹂
中
的
重
要
部
份
。

姜
氏
自
一
九
九
九
年
開
始
翻
譯
，
至
二○

○

四
年
完

成
初
稿
，
交
由
北
京
大
學
出
版
社
於
二○

○

五
年
，

以
簡
體
字
甫
獲
出
版
，
就
登
上
北
京
大
型
書
店
二
十

種
暢
銷
書
之
一
，
頗
獲
好
評
，
至
堪
慶
賀
。︵

強
撰
︶

三
、 

劉
道
玉
鄉
親
新
著
﹁
一
個
大
學
校
長
的
自
白
﹂

暢
銷
問
世
。

籍
隸
棗
陽
琚

，
曾
任
武
漢
大
學
校
長
的
劉
道

玉
鄉
親
，
曾
是
一
位
最
年
輕
的
大
學
校
長
，
也
是
一

位
教
育
家
、
化
學
家
和
教
育
改
革
家
，
著
述
等
身
。

並
成
立
﹁
劉
道
玉
教
育
基
金
會
﹂
，
提
倡
﹁
愛
的
學

校
﹂
和
﹁
創
造
教
育
﹂
，
為
振
興
中
國
教
育
鋪
路
。

其
新
著
﹁
一
個
大
學
校
長
的
自
白
﹂
、
出
版
以
來
，

頗
獲
好
評
，
已
再
版
五
次
，
本
刊
已
徵
得
同
意
，
自

本
期
起
，
將
分
章
選
載
，
以
享
讀
者
。　

︵
強
撰
︶

四
、 

劉
逢
吉
鄉
親
回
憶
錄—

﹁
崢
嶸
歲
月
﹂
問
世
、
榮

慶
八
十
八
大
壽
、
又
喜
愛
孫
赴
美
進
修
博
士
。

長
期
在
家
鄉
基
層
服
務
的
劉
逢
吉
鄉
親
，
是

中
共
主
政
後
的
見
證
者
，
也
是
深
受
文
革
之
苦
的
過

來
人
，
他
說
﹁
忘
記
過
去
，
就
意
味
背
叛
﹂
，
而
於

今
年
年
及
八
十
，
決
計
將
其
艱
難
又
瀟
灑
的
一
生
，

寫
成
回
憶
錄—

﹁
崢
嶸
歲
月
﹂
，
要
為
歷
史
留
下
見

證
。
新
書
出
版
後
，
頗
受
歡
迎
。
劉
鄉
親
尚
在
計

劃
，
增
添
內
容
及
再
版
，
以
享
鄉
親
！

另
悉
劉
鄉
親
於
今
︵○

七
︶
年
三
月
卅
一
日
，

歡
度
八
十
榮
壽
，
棗
陽
市
委
會
及
市
供
銷
社
為
其
舉

行
八
十
壽
宴
，
並
贈
送
匾
額
等
，
黨
委
書
記
到
場
致

詞
，
非
常
熱
鬧
，
使
其
對
人
生
的
信
心
和
決
心
更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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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
強
。並

悉
其
愛
孫
純
悅
君
，
於
今
︵○

七
︶
年
榮
獲

浙
大
碩
士
學
位
，
美
國
加
利
福
利
亞
大
學
給
予
全
額

博
士
獎
學
金
，
供
其
研
究
電
子
資
訊
工
程
，
可
喜
可

賀
。　

︵
強
撰
︶

五
、
棗
陽
鄉
親
第
五
梯
次
來
訪

第
五
梯
次
棗
陽
鄉
親
，
計
有
原
人
大
副
主
任

任
邦
文
、
教
育
局
長
胡
維
國
、
國
稅
局
長
王
會
賢
、

林
業
局
長
王
吉
章
、
農
業
局
副
局
長
陳
光
君
、
市
一

醫
院
黨
委
書
記
丁
星
華
、
衛
生
局
副
局
長
方
安
平
、

原
市
檢
察
院
檢
察
長
高
隨
寬
等
多
位
鄉
親
。
於
本

︵
96
︶
年
二
月
廿
八
日
抵
台
、
三
月
八
日
離
台
。
在

台
期
間
，
受
到
旅
台
同
鄉
會
羅
光
瑞
理
事
長
、
全
體

理
監
事
，
及
鄉
親
代
表
等
熱
烈
歡
迎
，
並
致
贈
紀
念

品
等
。
賓
主
至
歡
。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強
撰
︶

六
、 

胡
久
明
主
席
將
榮
登
八
十
大
壽
，
各
界
正

籌
慶
中
。

素
為
兩
岸
鄉
親
敬
重
的
胡
久
明
主
席
，
將
於

後
︵
二○

○

九
︶
年
陰
曆
八
月
初
六
日
，
榮
登
八
十

大
壽
。
胡
主
席
從
事
公
職
時
，
深
入
基
層
，
為
民
公

僕
，
對
旅
外
鄉
親
極
為
友
善
，
有
求
必
應
。
對
地
方

文
化
建
設
，
一
向
不
遺
餘
力
貢
獻
良
多
。
因
此
兩
岸

鄉
親
，
正
壽
劃
如
何
為
其
熱
烈
慶
賀
。
旅
台
李
鑑
瑞

鄉
親
等
，
更
親
切
表
示
，
如
胡
主
席
來
台
度
壽
，
願

予
全
程
接
待
，
可
見
大
家
對
久
明
鄉
親
歡
迎
之
忱
，

並
預
祝
壽
比
南
山
，
福
如
東
海
。　

  　

︵
強
撰
︶

七
、 

旅
加
才
女
李
銘
鄉
親
，
首
次
來
台
探
親
訪
友
，

至
為
歡
愉
。

原
名
謝
又
新
，
年
高
八
十
，
現
名
李
銘
鄉
親
，

旅
居
加
拿
大
多
年
，
曾
於
今
︵
二○

○

七
︶
十
月
三

日
首
次
來
台
，
訪
問
親
友
。
受
到
族
弟
謝
遠
炳
鄉

親
、
族
侄
謝
冠
倫
鄉
親
、
謝
府
晚
輩
親
族
謝
正
雙
小

姐
等
，
高
中
校
友
樊
重
民
、
李
發
強
等
的
熱
烈
歡

迎
。
停
留
一
週
後
，
又
在
依
依
不
捨
之
下
，
告
別
台

灣
，
續
往
大
陸
蘇
杭
等
地
，
作
探
親
之
旅
。
李
鄉
親

係
棗
南
資
山
世
家
，
在
大
變
動
中
，
受
盡
災
難
。
她

才
思
敏
捷
，
是
位
熱
情
的
才
女
，
她
婉
拒
同
鄉
會
的

歡
迎
，
並
再
捐
加
幣
百
元
給
同
鄉
會
，
盛
情
至
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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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於
來
台
後
寫
下
不
少
感
人
詩
詞
，
如
﹁
相
見
歡
、

訴
衷
情
、
今
夜
有
約
﹂
等
，
文
情
並
茂
。
她
特
以
自

作
詞
、
曲
取
名
﹁
相
見
歡
，
相
聚
歡
﹂
當
眾
獻
唱
，

詞
曰
：

（
一
）
相
見
歡
、
相
見
難
、
今
朝
終
相
見
。

　

 　

 

您
神
采
奕
奕
、
福
壽
雙
全
。

　
　

  

我
知
足
常
樂
、
從
容
悠
閒
。

　
　

  

晚
霞
彩
虹
多
燦
爛
、
晚
霞
彩
虹
多
燦
爛
！

（
二
）
相
見
歡
、
相
聚
難
、
相
聚
總
是
緣
。

　
　

   

你
（
妳
）
、
我
、
他
（
她
）
，
展
開
笑
顏
。

  

　
　

樂
融
融
、
互
道
平
安
！

　
　
　

多
珍
重
夕
陽
年
，
多
珍
重
夕
陽
年
！

她
的
歌
聲
使
在
場
鄉
親
極
為
感
動
。

︵
強
撰
︶

八
、 

湖
北
同
鄉
會
李
發
強
理
事
長
伉
儷
應
邀
訪
問
北
京
。

中
共
國
務
院
為
增
進
兩
岸
交
流
，
以
高
規
格
的

接
待
。
邀
請
旅
台
各
省
市
同
鄉
會
理
事
長
等
，
一
行

四
十
七
位
，
於
十
月
廿
五
至
三
十
日
期
間
，
聯
袂
赴

北
京
訪
問
，
拜
會
中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常
委
全
國
政
協

主
席
賈
慶
林
、
國
台
辦
主
任
陳
雲
林
、
台
盟
中
央
林

文
漪
主
席
、
北
京
市
重
要
領
導
紫
玉
山
莊
黃
紫
玉
女

士
等
八
大
單
位
及
領
導
，
交
換
國
是
意
見
，
參
觀
奧

運
會
館
等
重
要
景
點
，
旅
台
湖
北
同
鄉
會
理
事
長
李

發
強
伉
儷
，
亦
應
邀
往
訪
，
獲
益
良
多
。
︵
強
撰
︶

九
、 

棗
陽
第
一
醫
院
原
黨
委
書
記
、
院
長
侯
星
義
夫

婦
，
受
賄
判
刑
。

據
報
：
棗
陽
第
一
醫
院
，
原
黨
委
書
記
、
院
長

侯
星
義
，
因
先
後
單
獨
或
夥
同
其
妻
受
賄
十
一
次
，

共
得
十
六
萬
餘
元
。
尚
有
八
十
餘
萬
元
，
無
法
說
明

其
合
法
來
源
，
因
此
法
院
判
處
有
期
徒
刑
十
年
六
個

月
，
其
妻
閻
某
，
判
刑
五
年
。　
　
　
　

︵
強
撰
︶

十
、 

棗
陽
原
市
長
尹
冬
桂
因
名
譽
被
侵
權
案
，
一
審

判
決
獲
賠
人
民
幣
二
十
萬
元
。

據
報
：
曾
因
涉
嫌
受
賄
判
刑
五
年
的
棗
陽
原
市

長
尹
冬
桂
。
在
未
定
刑
前
，
武
漢
某
報
以
﹁
收
受
賄

賂
八
萬
元
，
人
稱
女
張
二
江
﹂
和
﹁
與
多
位
男
性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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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
，
霸
佔
司
機
六
年
，
棗
陽
有
個
女
張
二
江
﹂
等
兩

篇
報
導
。
經
尹
冬
桂
委
託
其
夫
，
狀
告
法
院
，
不
公

開
開
庭
，
一
審
判
決
某
報
用
語
不
當
，
應
賠
償
人
民

幣
二
十
萬
元
。
另
據
審
理
法
官
說
，
﹁
張
二
江
是
湖

北
乃
至
全
國
，
對
男
女
關
係
的
特
殊
用
語
，
含
有
貶

意
，
嚴
重
侵
犯
尹
女
人
格
、
名
譽
受
損
等
云
。

︵
強
撰
︶

十
一
、 

棗
陽
發
生
銀
行
、
法
院
與
政
府
聯
手
造
假
之

貪
污
案
。

據
報
：
建
設
銀
行
棗
陽
支
行
與
當
地
法
院
、
政

府
聯
手
，
將
一
千
八
百
餘
萬
國
有
資
產
，
作
為
不
良

資
產
，
違
規
剝
離
給
信
達
資
產
管
理
公
司
武
漢
辦
事

處
，
該
處
又
將
包
括
此
款
在
內
的3

,1
7

5
萬
元
，
打

包
出
售
給
個
人
，
作
價
僅
六
十
萬
元
，
過
程
嚴
重
違

法
。

事
有
其
巧
的
是
，
文
書
是
假
的
，
但
銀
行
、
法

院
和
政
府
的
大
印
，
卻
都
是
真
的
。
更
巧
的
是
在
事

發
後
，
銀
行
行
長
潘
開
禮
、
法
院
主
審
官
陳
道
喜
，

在
調
查
中
病
故
，
政
府
涉
案
主
嫌
的
鄭
忠
鋒
因
他
案

判
刑
，
但
未
見
追
查
原
因
。
因
此
，
使
受
命
偵
查
此

案
的
襄
樊
市
檢
察
院
一
位
負
責
人
說
：
﹁
這
起
案
子

實
在
太
複
雜
﹂
！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強
撰
︶

十
二
、 

李
光
啟
教
授
得
意
溫
哥
華

旅
居
加
拿
大
溫
哥
華
的
李
光
啟
鄉
親
不
忘
鄉

誼
，
齊
家
有
道
，
治
藝
有
成
，
近
年
有
多
項
盛
事
，

很
是
得
意
：

一
是　

棗
陽
文
膽
趙
萬
爽
鄉
親
，
甫
慶
八
秩
榮

壽
。
李
光
啟
教
授
，
特
贈
法
書
致
賀
，
文
曰
：

鄉
賢
爽
公　

望
重
儒
林

道
宗
孔
孟　

字
貫
古
今

精
研
藝
文　

遐
邇
馳
名

大
德
必
壽　

松
柏
長
青

二
是　

今
年
雙
十
國
慶
，
他
又
參
加
藝
術
家

協
會
書
畫
展
。
李
教
授
來
信
說
：
﹁
本
人
假
借
會
場

一
角
，
將
平
日
外
出
爬
山
或
海
邊
散
步
，
拾
回
玩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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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列
，
左
邊
繪
米
芾
拜
石
，
右
邊
書
玩
石
吟
：
﹁
人

情
石
情
，
石
情
冶
心
，
人
緣
石
緣
，
石
緣
傾
心
﹂
，

意
在
博
得
觀
眾
一
笑
，
現
正
在
唐
人
街
文
化
舘
展
覽

中
﹂
。
在
世
衰
道
微
的
今
天
，
李
氏
避
居
世
外
桃

源
，
是
最
懂
得
人
生
的
人
。

三
是　

李
教
授
修
身
齊
家
教
導
子
女
均
有
其

方
，
其
兒
女
求
學
各
有
所
長
，
長
子
鎧
旭
君
，
於
去

年
畢
業
於
加
拿
大
名
校U

B
C

大
學
，
榮
獲
化
學
博
士

學
位
，
現
被
留
校
任
教
，
成
就
可
期
。

四
是　

李
氏
在
家
鄉
﹁
白
水
碑
廊
﹂
所
書
法
書

一
幅
︵
附
後
︶
入
選
﹁
白
水
碑
廊
石
刻
選
﹂
，
深
受

觀
眾
喜
愛
。

︵
強
撰
︶

十
三
、 

棗
陽
要
有
﹁
劉
秀
殿
﹂
和
﹁
光
武
大
學
﹂

棗
陽
人
傑
地
靈
，
為
湖
北
唯
一
帝
王
之
鄉
，

且
是
﹁
光
武
中
興
﹂
的
十
大
名
君
之
一
，
東
漢
光
武

帝
劉
秀
的
故
鄉
。
為
激
勵
後
民
效
法
劉
秀
﹁
勤
政
愛

民
﹂
精
神
，
為
迎
頭
趕
上
先
進
縣
市
和
世
界
，
棗
陽

旅
外
鄉
親
，
曾
不
止
一
次
的
建
議
，
棗
陽
有
必
要
籌

建
一
座
宏
偉
的
﹁
劉
秀
殿
﹂
和
建
立
一
所
現
代
化
的

﹁
光
武
大
學
﹂
。
消
息
傳
來
說
，
棗
陽
的
人
力
、
財

力
都
不
足
，
實
難
從
願
。
但
我
們
仍
認
為
，
棗
陽
不

能
落
後
，
雖
然
書
記
和
市
長
都
不
是
棗
陽
人
，
但
信

也
會
以
有
所
貢
獻
為
榮
。
再
說
如
一
時
無
法
建
立
一

所
綜
合
大
學
，
不
妨
先
從
專
科
學
校
辦
起
，
總
有
成

功
之
日
。
諸
葛
亮
說
：
﹁
死
棋
走
出
神
仙
着
，
都
是

用
心
的
結
果
﹂
！
何
妨
試
試
看
！　

 　
　

︵
強
撰
︶

十
四
、
家
有
喜
事
。

�
鄉

親

孟

瑞

雲

長

公

子

繁

順

君

，

於

9
6

.1
0

.1
4

.

，
於
台
北
縣
中
和
市
宸
上
飯
店
與
賴
怡
伶

小
姐
喜
結
連
理
，
並
請
到
李
發
強
鄉
親
福
證
，
新
郎

繁
順
君
畢
業
東
南
科
大
，
現
任
英
國
保
誠
人
壽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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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務
經
理
。
新
娘
賴
怡
伶
小
姐
為
寶
島
美
女
，
畢
業

於
實
踐
大
學
財
經
系
，
現
任
保
誠
人
壽
理
財
顧
問
，

夫
唱
婦
隨
，
相
得
益
彰
。

�
王
昌
達
鄉
親
之
滿
女
繼
華
小
姐
，
於
今

︵
96
︶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在
台
北
與
陳
君
文
棟
舉
行
文

定
暨
結
婚
典
禮
，
並
備
喜
宴
，
招
待
親
友
，
至
為
熱

鬧
。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強
撰
︶

十
五
、
返
鄉
探
親
：

今
︵
96
︶
年
又
有
多
位
鄉
親
返
鄉
探
親
，
他

︵
她
︶
們
是
秦
基
君
、
田
霖
震
、
徐
德
讓
、
周
明

義
、
鄭
臣
民
、
趙
佩
璋
、
馬
雲
龍
、
張
萬
榮
、
張
遠

志
、
杜
高
五
、
胡
耀
坤
暨
趙
世
棟
、
魏
國
棟
伉
儷
、

段
雨
雨
、
吳
凌
伉
儷
。
鄉
親
、
親
情
是
人
生
最
大
的

享
受
，
探
親
真
是
快
樂
。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強
撰
︶

十
六
、
痛
失
親
人

今
︵
96
︶
年
又
有
多
位
鄉
親
，
永
別
人
間
，
他

們
是
：︵

一
︶
謝
武
德
鄉
親
痛
於
95
年
6
月
3
日
因
心

臟
病
病
逝
，
於
同
︵
六
︶
月
十
六
日
，
在
台
東
家
中

公
祭
。
謝
氏
生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，
其
骨

灰
預
定
於
明
︵
97
︶
年
送
回
棗
陽
故
居
。

︵
二
︶
田
春
耕
鄉
親
，
痛
於
今
︵
96
︶
年
六
月

十
六
日
因
肝
病
往
生
，
於
同
年
六
月
廿
二
日
在
苗
栗

公
祭
。
田
氏
生
於
民
國
十
七
年
二
月
二
日
，
在
台
灣

家
住
苗
栗
。

︵
三
︶
傅
世
雲
鄉
親
，
痛
於
今
︵
96
︶
年
八
月

十
七
日
因
心
臟
衰
竭
往
生
，
於
同
年
八
月
廿
六
日
，

在
高
雄
左
營
公
祭
。
傅
氏
生
於
民
國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
六
日
。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強
撰
︶

十
七
、
獎
學
金
申
請
辦
法
大
改
變 

以
往
棗
陽
同
鄉
會
，
每
年
頒
發
獎
學
金
的
過
程

是
這
樣
的
：
（1）
陽
曆
年
底
申
請
︵
申
請
表
附
於
棗
陽

文
獻
︶
（2）
審
核
通
過
，
通
知
學
生
出
席
該
年
農
曆
春

節
團
拜
（3）
農
曆
春
節
團
拜
時
，
由
理
事
長
頒
獎
︵
可

由
家
長
代
領
︶
（4）
頒
獎
人
與
得
獎
人
合
照
留
念
（5）
拜

拜
。

一
切
行
事
如
儀
，
沒
有
留
下
深
刻
意
義
，
後
規

定
必
需
得
獎
人
親
自
出
席
、
親
自
領
獎
，
至
少
合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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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是
得
獎
人
本
尊
，
也
讓
年
輕
人
參
與
一
下
團
拜
的

活
動
。
從
今
年
起
，
我
們
把
辦
法
修
改
︵
已
經
理
事

會
通
過
︶
如
下
：

（1） 

每
年
八
月
︵
陽
曆
︶
底
申
請
︵
申
請
表
附
於

棗
陽
文
獻
︶
（2）
審
核
通
過
學
生
，
通
知
出
席
該
年
農

曆
春
節
團
拜
（3）
得
獎
人
會
接
受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編
輯

訪
問
，
提
供
資
料
照
片
等
（4）
農
曆
春
節
團
拜
時
由
理

事
長
頒
獎
︵
需
親
自
領
獎
︶
（5）
與
頒
獎
人
合
照
留
念

（6）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當
期
刊
登
得
獎
人
感
言
等
資
料
（7）

得
獎
人
當
然
成
為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的
特
約
記
者
（8）
永

不
拜
拜
，
為
棗
陽
同
鄉
發
揚
光
大
。　
　

（
生
撰
）

十
八
、
成
立
棗
陽
藝
術
團
，
歡
迎
鄉
親
參
加 

棗
陽
旅
台
同
鄉
第
一
代
多
已
高
齡
︵
這
是
必
然

的
︶
，
連
第
二
代
也
已
是
半
百
之
身
，
但
也
生
出
了

無
數
的
第
三
代
、
第
四
代
。
︵
第
五
代
大
概
還
沒
出

來
，
如
有
，
歡
迎
通
知
我
們
︶
，
這
股
力
量
不
容
小

覤
。
可
惜
大
家
平
時
太
忙
，
又
散
居
各
地
，
無
法
多

作
聯
繫
。

相
信
我
棗
陽
鄉
親
，
一
定
各
具
才
華
，
不
管

﹁
歌
唱
﹂
、
﹁
舞
蹈
﹂
、
﹁
戲
劇
﹂
、
﹁
書
畫
﹂
、

﹁
琴
藝
﹂
、
﹁
說
唱
﹂
，
定
有
不
少
個
中
高
手
。

因
此
大
家
希
望
能
組
織
一
個
︽
棗
陽
藝
術
︾

的
團
體
︵
名
稱
可
另
定
︶
，
利
用
假
期
定
時
聚
會
練

習
，
等
到
團
拜
時
作
一
次
﹃
發
表
會
﹄
，
讓
我
棗
陽

鄉
親
們
更
為
同
樂
一
番
。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（
生
撰
）

十
九
、 

敦
請
﹁
大
漢
玉
集
劇
藝
團
﹂
和
永
吉
國
中

﹁
陽
光
劇
坊
﹂
春
節
團
拜
演
出

一
年
一
度
的
春
節
團
拜
，
出
席
鄉
友
年
年
減

少
，
除
前
輩
鄉
友
體
力
日
衰
，
難
以
參
加
外
，
團
拜

過
程
長
久
沒
有
特
色
可
能
也
是
一
大
原
因
，
為
不
能

吸
引
年
輕
一
輩
的
棗
陽
鄉
親
及
連
年
長
者
都
出
席
。

本
年
度
除
特
別
舉
行
的
﹃
大
摸
彩
﹄
助
興
外
，
杜
泰

生
鄉
親
特
敦
請
︽
大
漢
玉
集
劇
藝
團
︾
演
出
﹃
黃
梅

調
﹄
、
﹃
京
韻
大
鼓
﹄
。
同
時
由
永
吉
國
中
︽
陽
光

劇
坊
︾
演
出
相
聲
與
短
劇
等
以
享
鄉
親
，
並
希
望
今

後
團
拜
都
能
顯
得
活
潑
生
動
、
多
彩
多
姿
。

　
　

（
生
撰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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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、
徵
求
在
校
同
學
為
特
約
記
者

為
豐
富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內
容
，
特
徵
求
各
校
棗

陽
籍
之
在
校
同
學
為
︽
棗
陽
文
獻
︾
的
特
約
記
者
。

凡
有
興
趣
之
大
︵
包
含
研
究
生
︶
、
中
、
小
學
之
同

學
，
可
與
杜
泰
生
老
師
連
繫
瞭
解
詳
細
情
形
。

 

　

（
生
撰
）

廿
一
、 

棗
陽
為
慶
祝
建
市
20

週
年
，
舉
辦
﹁
古
帝
鄉

杯
﹂
大
型
書
畫
展
，
歡
迎
旅
外
鄉
親
踴
躍
參

加
。

頃
接
棗
陽
來
函
，
略
以
棗
陽
市
為
慶
祝
建
市
20

週
年
，
預
定
於
本
︵
二○
○
八
︶
年
三
月
舉
辦
慶
祝

建
市
20
週
年
﹁
古
帝
鄉
杯
﹂
大
型
書
畫
作
品
展
，
非

常
歡
迎
我
旅
外
鄉
親
以
漢
光
武
帝
劉
秀
有
關
的
內
容

與
海
勝
飛
天
有
關
的
內
容
及
棗
陽
古
今
歷
史
有
關
的

內
容
提
供
書
畫
參
展
，
並
請
儘
可
能
將
書
晝
作
品
於

二○
○

八
年
元
月
廿
五
曰
前
寄
交
棗
陽
旅
台
同
鄉
會

顏
嘉
德
秘
書
轉
交
棗
陽
市
建
市
20
週
年
大
展
組
委
會

收
辦
。

（
強
撰
）

廿
二
、 

﹁
棗
陽
文
獻
﹂
為
撙
節
開
支
，
今
後
對
大
陸

及
海
外
寄
刊
將
酌
情
，
改
為
水
陸
寄
運
。

﹁
棗
陽
文
獻
﹂
出
版
以
來
，
所
需
印
費
，
逐

年
增
加
，
不
勝
負
擔
。
今
後
對
大
陵
及
海
外
非
投
稿

鄉
親
，
將
以
水
陸
寄
運
，
以
省
郵
資
。
另
因
本
期
稿

擠
，
對
部
份
無
時
間
性
之
大
作
，
請
容
下
期
刊
出
，

情
非
得
已
，
尚
祈
讀
者
鄉
親
賜
予
諒
解
，
幸
甚
。

　
　
　

︵
強
撰
︶

廿
三
、 

本
刊
杜
泰
生
總
編
輯
，
歡
迎
作
者
、
讀
者
與

其
時
常
連
繫
。

本
刊
總
編
輯
杜
泰
生
歡
迎
大
家
利
用
函
電
等
，

多
與
聯
絡
。
往
後
賜
稿
請
盡
量
寄
至
台
北
縣
永
和

市
︵2

3
4

︶
永
貞
路
三
八
六
巷
一
號
或
電
子
信
箱
：

t
c
l
i
f
t
t
@

y
a
h

o
o

.c
o

m
.t

w

行
動
電
話
：
０
９
１
０
９
２
８
１
６
１

電　
　

話
：
︵
０
２
︶
２
９
２
９
４
２
７
１


